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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历史悠久的教育科目。
近代高等教育更是由法学教育缘起、以法学教育为标志。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引进初创、遭受挫折、恢复重建的艰难历程，特别是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
的建设与改革，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结构比较合理、整体质量稳步提高的教育体系，并在世界
法学教育中占有重要一席。
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包括五个方面的基本教育：一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教育，包括法理学（法哲学
）理论和各个部门法学的基本理论教育，用科学的法学理论武装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法律观，
法律价值观，权利义务观。
二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先进的、民主的、理性的法治观，养成信仰法治、践行法
治、维护法治、为法治而斗争的法律职业精神。
三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教育，使学生深刻理解我国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和时代精神，把握以宪法
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法律体系及其各个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
四是法律程序和法律方法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学生树立程序意识、熟悉法律程序，掌握法律解释、法
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明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五是比较法律教育和国际法律教育，即培养学生树立法律多元观和国际法治观，认识国际法在构建和
谐世界、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运用国际法律维护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实施和平发
展战略中的各种权益。
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的设置就是为了适应上述五个方面的基本教育。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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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要求和该课程的教学大纲，以我国现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为主
，并结合国内外的权威理论以及律师与公证实务中的一些问题，我们编写了本书。

 本书导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书的体系安排和学习方法。
本书主体分作上篇“律师制度”
和下篇“公证制度”。

上篇“律师制度”：首先，阐述了律师的几个基本范畴和历史发展；其次，阐述了律师职业，即律师
资格、律师执业及律师的教育培训等；第三，阐述了律师的工作机构即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的行业
自律组织——律师协会；第四，阐述了律师执业的基本原则，律师执业中的权利和义务，律师执业中
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与律师执业有关的法律责任；第五，阐述了律师的监督和管理；第六，按照
律师执业的特点，分门别类地阐述了律师的诉讼业务，即刑事诉讼的律师业务、民事诉讼的律师代理
及行政诉讼的律师代理，又阐述了律师仲裁业务、行政处罚与行政复议中的律师代理、调解中的律师
代理、律师法律咨询与代书业务等律师的非诉讼法律业务，专章阐述了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相关问题
，阐述了涉外及涉港澳台的律师业务等；第七，阐述了律师法律援助和律师酬金制度。

下篇“公证制度”：首先，也阐明了公证的若干基本范畴，论述了公证的含义与性质，明确提出与阐
述了公证法律关系及其要素，阐明了公证制度的历史发展，当代中国公证制度的法律渊源及其效力范
围。
其次，阐述了公证机构、公证员，以及作为行业自律师组织的公证协会。
第三，阐述了客观真实、合法、公证机构独立办理公证事务、保障公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等公证的基本
原则。
第四，阐述了公证管辖问题，说明了公证受理的事项范围，以及具体的公证事项由哪一公证机构办理
的问题。
第五，阐述了公证普通程序和几个特别公证程序。
第六，阐明了公证的效力以及公证的救济程序。
第七，分别阐述了一些常见的合同公证，一些常见法律事实的公证和一些有法律意义文书的公证。
第八，阐述了涉外及涉港澳台公证。

本书内容全面、充实，紧密结合法律实践的发展，论述简洁明确、浅显易懂，有利于增强读者的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适合高等学校法学本科生使用，也可以由法律各专业研究生使用；此外，参加法律
专业自学考试者、法律教学科研人员和相关实务部门的人士也可选用。
当然，限于我们的水平，书中肯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恳请广大读者与同行们批评指正，是为幸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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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朝武，男，1952年12月23日出生，山东省陵县人。
1986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学位，后获法学博士学位，现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家咨询蚕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修改工作专家组专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
主要著作：《民事诉讼法学》、《应用民事诉讼法学》、《民事证据法学》、《民事诉讼法教学案例
》、《仲裁法学》、《中国仲裁制度：问题与对策》、《仲裁法理论与适用》、《仲裁法学案例教程
》，并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政法论坛》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50余篇。

张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近年来参与过教育部、司法部等多项规划科
研项目的研究，有《阐明权研究》等多部著作，在《法律科学》、《广东社会科学》等核心期刊发表
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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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不因执业活动受到非法侵害的权利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
合法权益。
任何人的权利都不受非法侵害，律师法特别强调了律师受保护的权利，特别规定他人不得侵害律师合
法权利的义务，是着重保护律师合法进行执业活动，有其特殊意义。
（三）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办理法律事务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
和收集证据的权利。
根据《律师法》第35条的规定，律师既可以亲自调查取证，也可以申请司法机关调取证据，即：（1）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
事务有关的情况。
（2）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
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这是律师依法执业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之一，也是律师完成工作任务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正处于变革之中，强调当事人的举证义务和
诉讼的对抗性，强调法官的中立地位，这实际上加重了律师调查收集证据的任务。
因此，依法赋予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对于保障律师从事有关的业务活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
有重要意义。
（四）查阅案卷权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
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者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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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律师与公证(第2版)》：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必修课、选修课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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